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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表决票

６

票，其中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关联董事郑钜夫回避表决。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生效和实施是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生效和实施的前提条件，但最终是否募集

配套资金或是否募集足额配套资金不影响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行为的实施。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金谷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

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是否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国证监会公告［

２００８

］

１４

号，以下简称“《重组规定》”）第四条规定进行审慎分析，认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重组规定》第四条的规定：

１．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拟购买的标的资产涉及立项、环保、行业准入、用地、规划、建设施工等有关报批事项的，在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前已经取得相应的许可证书或者有关主管部门的批复文件；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行为涉及有

关报批事项的，公司已在《金谷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中

详细披露向有关主管部门报批的进展情况和尚需呈报批准的程序，并对可能无法获得批准的风险作出特别提示。

２．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拟购买的标的资产为藏格钾肥

１００％

股份，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前，资产出

售方已经合法拥有标的资产的完整权利，不存在限制或者禁止转让的情形，不存在出资不实或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

３．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购买的标的资产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的完整性（包括取得生产经营所需要的商标权、专利权、非专

利技术、采矿权、特许经营权等无形资产），有利于公司在人员、采购、生产、销售、知识产权等方面的独立性。

４．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购入的标的资产相对于出售资产而言，能大幅提高公司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具有较高的综合毛利

率和净资产收益水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利于公司改善财务状况、增强持续盈利能力，有利于公司突出主业、增强抗风险

能力，有利于公司增强独立性、减少关联交易、避免同业竞争。

表决结果：表决票

６

票，其中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关联董事郑钜夫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金谷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第二章规

定的发行条件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是否符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第二章规定的发行条件进行了审慎分

析后认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第二章规定的主体资格、独立性、规范运作、财务与

会计的发行条件。

表决结果：表决票

６

票，其中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关联董事郑钜夫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金谷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预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就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编制的《金谷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

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独立董事已就本次交易的预案发表了肯定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表决票

６

票，其中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关联董事郑钜夫回避表决。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投项目可行性分析的议案》

表决结果：表决票

６

票，其中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关联董事郑钜夫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为合法、高效完成本次交易的相关工作，公司董事会拟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允

许范围内全权办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事宜：

１．

授权董事会根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股东大会决议以及监管部门的要求，制定和实施本次交易的具体

方案，其中包括但不限于［根据具体情况与独立财务顾问（保荐人）协商确定或调整相关资产价格等］；

２．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批准情况和市场情况，按照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方案，全权负责办理和决定本次交易的相关事宜；

３．

根据审批机关和监管部门的要求或反馈意见，对本次交易方案进行相应调整，如国家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或相关监

管部门对重大资产重组有新的规定和要求，根据新规定和要求对本次交易的方案进行调整；

４．

修改、补充、签署、递交、呈报、执行与本次交易有关的所有协议和文件，并办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申报事项；

５．

协助藏格投资及其实际控制人肖永明办理豁免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一切必要或适宜的事项；

６．

在本次交易获得批准后，相应修改公司经营范围及股本等公司章程条款，办理相应工商变更登记及资产、负债、业务、

权益、人员等转让过户、移交、变更登记等手续；

７．

聘请独立财务顾问（保荐人）、律师、审计和评估等中介机构；

８．

本次交易完成后，办理本次购买资产及募集配套资金所发行股票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登记和在深交所上市事宜；

９．

在法律、法规、有关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允许的范围内，决定和办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其他一切事宜。

上述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有效。

表决结果：表决票

６

票，其中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关联董事郑钜夫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青海藏格投资有限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肖永明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的议案》

在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公司拟向藏格钾肥实际控制人肖永明及其一致行动人发行

１６９

，

９０８．７６

万股股份（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数量计算公式为： 股份发行数量

＝

根据评估结果协商确定的拟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

÷

股份发行价格；根

据购买资产的预估值和股份发行价格测算，预计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数量约为

１６９

，

９０８．７６

万股；最终发行数量将根

据标的资产的最终交易价格确定。）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肖永明及其一致行动人预计将持有公司约

６６．２６％

的股份（藏

格钾肥预估值按

９００

，

５１６．４１

万元、募集配套融资股票的发行价格按

５．３０

元

／

股计算，最终以交易各方在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

的评估机构所出具《评估报告书》基础上协商确定的标的资产作价为准，本公司董事会将在评估工作完成后另行公告），超过

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３０％

，触发要约收购义务。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藏格钾肥实际控制人肖永明及其一致行

动人将在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豁免要约收购义务后，向中国证监会申请要约收购豁免。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本次交易需待中国证监会豁免藏格钾肥实际控制人肖永明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要

约收购义务后方可实施。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股份的申请条件。公司董事会提请

股东大会批准藏格钾肥实际控制人肖永明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股份，并向中国证监会提出豁免申请。

表决结果：表决票

６

票，其中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关联董事郑钜夫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暂不召开金谷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的议案》

鉴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在本次董事会召开前尚未完成审计、评估，相关盈利预测数据尚未经注册会计师审核，

建议本次董事会后，暂不召集股东大会。

待相关资产的财务数据经审计、资产评估结果经确认、盈利预测数据经审核后，公司将编制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及

其摘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资产的经审计财务数据、资产评估结果以及经审核的盈利预测数据将在重大资产重组报告

书中予以披露。公司董事会在相关事项完成后，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并发出召开公司股东大会的通

知，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

表决结果：表决票

７

票，其中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表决结果：表决票

７

票，其中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特此公告。

金谷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０８

证券简称：金谷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６８

金谷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

担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金谷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及文件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９

日以专

人送达、电子邮件和电话通知等方式送达给各位监事，并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到监事

３

名，实到

３

名。会议

由监事会主席赵平安主持。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经过认真审议，以现场投票表决方式逐项审议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条件的议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有关规定，具备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各项条件。

表决结果：表决票

３

票，其中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金谷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拟向青海藏格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藏格投资”）指定第三方出售公司所拥有的除货币资金外的全部资产及负

债（不包括资产负债表中已计提预计负债之外的对外担保等或有债务，公司该等对外担保等或有债务由公司控股股东北京

路源世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全部承担）（以下简称“拟出售资产”），并向格尔木藏格钾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藏格钾

肥”）股东发行股份，购买该等股东所持藏格钾肥

１００％

的股份（以下简称“标的资产”，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以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方为：青海藏格投资有限公司、四川省永鸿实业有限公司、肖永

明、北京联达时代投资有限公司、李明、新疆华景君华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杨平、北京联达四方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

伙）、金石投资有限公司、广州司浦林信息产业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林吉芳；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同时，公司拟向不超

过

１０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及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

交易”）。

上述交易对方中，北京联达时代投资有限公司单一自然人股东系公司实际控制人之女；北京联达四方投资咨询中心（有

限合伙）普通合伙人系北京联达时代投资有限公司，有限合伙人为公司董事、高管郑钜夫。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除上述交易对方，本次交易完成前，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其他交易对方与公司及其关联方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因与上市公司或其关联人签署协议或作出安排，在协议或安排生效后，或者在未来十二

个月内，具有上市公司关联方的情形的，视为上市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完成后，藏格投资成为公司控股股东，肖永明成为公

司实际控制人，肖永明及其一致行动人均为公司关联方。

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表决票

３

票，其中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金谷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预案〉的议案》

监事会经逐项表决，通过关于《金谷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预案》。具体内容如下：

１．

重大资产出售

（

１

）拟出售资产及交易对方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拟出售资产为公司的除货币资金外的全部资产及负债（不包括资产负债表中已计提预计负债之外的

对外担保等或有债务，公司该等对外担保等或有债务由公司控股股东全部承担），具体资产范围以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

评估机构所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为准。交易对方为藏格投资指定的第三方。

表决结果：表决票

３

票，其中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

２

）定价原则及转让价格

拟出售资产的作价以交易基准日（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经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确认

的评估结果为基础，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确认拟出售资产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预估值

为

１５

，

００５．１

万元。拟出售资产的最终评估值以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所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为准。

表决结果：表决票

３

票，其中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

３

）拟出售资产的人员安排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根据“人随资产走”的原则办理公司所有员工的劳动关系变更和社保转移工作。公司所有员工由藏格

投资指定第三方负责安置。出售资产所涉人员转移安置过程中发生的一切费用由藏格投资指定第三方全额承担。

对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子公司员工，本次重组不改变该等员工与其工作单位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原劳动合同

关系继续有效。

表决结果：表决票

３

票，其中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

１

）发行股份的种类、面值和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份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上市地点为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

所”）。

表决结果：表决票

３

票，其中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

２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表决结果：表决票

３

票，其中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

３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公司向藏格钾肥全体股东发行股份，藏格钾肥全体股东按照各自持有藏格钾肥的股权比例评估作价认购发行股份。

表决结果：表决票

３

票，其中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

４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

易日股票的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

５．３０

元

／

股。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与深交所的相关规定对发行价格进行相应

调整。

表决结果：表决票

３

票，其中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

５

）标的资产及交易定价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藏格钾肥

１００％

股权。本次交易的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经初步评估，标的资产在评估基

准日的预估值为人民币

９００

，

５１６．４１

万元。

本预案中标的资产的预估值与最终评估结果可能存在一定差异。标的资产最终资产评估结果将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报

告书中予以披露。 标的资产最终交易价格将以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所载评估结果为基础确

定。

表决结果：表决票

３

票，其中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

６

）发行数量

标的资产的预估值为人民币

９００

，

５１６．４１

万元，按照

５．３０

元

／

股的发行价格计算，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股份数量

＝

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

／

发行价格。据此计算，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股份数量约为

１６９

，

９０８．７６

万股。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最终股份发行数量将根据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结果及上述发行价格确

定。具体发行数量由公司董事会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确定。

表决结果：表决票

３

票，其中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

７

）股份锁定安排

公司向藏格投资、四川省永鸿实业有限公司、肖永明、北京联达时代投资有限公司、北京联达四方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

伙）、新疆华景君华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杨平、林吉芳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向

李明、金石投资有限公司、广州司浦林信息产业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内不得转让，此后按照中国证监会与深交所的相关规定办理。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所认购股份锁定期与证

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公司及交易对方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调整。

表决结果：表决票

３

票，其中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

８

）发行股份所购买资产的利润补偿安排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和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拟注入资产采用收益法等基于未来收益预期对拟购买资产进行评估并

作为定价参考依据的，交易对方应当对拟注入资产未来三年的盈利进行承诺并作出可行的补偿安排。

藏格钾肥在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额低于本次重组最终评估报告所列示的

各年净利润数，由藏格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藏格投资、永鸿实业、肖永明、林吉芳）进行补偿，补偿方式为股份补偿（如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于

２０１４

年度完成，藏格钾肥的业绩补偿承诺期限为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如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于

２０１５

年度完

成，藏格钾肥的业绩补偿承诺期限为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由各补偿人按比例承担补偿义务。具体补偿协议在上市公司审

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的第二次董事会召开前另行签订。

表决结果：表决票

３

票，其中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

９

）过渡期安排

自评估基准日起至交割日为过渡期。拟出售资产在过渡期内运营所产生的盈利由上市公司享有，如发生亏损由上市公

司控股股东北京路源世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承诺以现金进行补偿；标的资产在过渡期内运营所产生的盈利及任何原因造成

的权益增加由上市公司享有，在过渡期内运营所产生的亏损及任何原因造成的权益减少由由藏格投资、四川省永鸿实业有

限公司、肖永明、林吉芳按各自所持藏格钾肥股份数量占其四方所持藏格钾肥股份总数的比例以现金方式全额补偿予上市

公司。

各方同意本次交易完成后，由各方共同认可的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按照原有方法对拟出售资

产、标的资产进行专项交割审计，审计基准日为交割日当月的月末，过渡期资产损益及数额根据交割审计报告确定。

表决结果：表决票

３

票，其中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互为条件，任何一项内容未获相关监管机构批准而无法实施的，则两项交易均

不予实施。

３．

募集配套资金

（

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面值、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份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上市地点为深交所。

表决结果：表决票

３

票，其中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

２

）发行对象及方式

公司拟向不超过

１０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配套资金拟采用询

价方式。

表决结果：表决票

３

票，其中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

３

）发行价格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 ］届董事会第［ ］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不低于

５．３０

元

／

股。在定价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股票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最终发行价格由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并由中

国证监会核准。

表决结果：表决票

３

票，其中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

４

）募集资金数量及用途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２００

，

０００

万元，根据拟购买资产预估值结果，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金额的

２５％

。募集资

金将用于藏格钾肥“

２００

万吨氯化钾仓储项目”和“年产

４０

万吨氯化钾项目”建设。

表决结果：表决票

３

票，其中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

５

）发行数量

按照募集配套资金上限和发行价格（

５．３０

元

／

股）计算，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２００

，

０００

万元，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金额的

２５％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发行数量也将根据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与除权除息后的发行底价相应调整。在上述发行数量范围内，最终发行数量由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并由中国证监会核准。

表决结果：表决票

３

票，其中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

６

）锁定期安排

认购对象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其现金认购的公司股份，在此之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表决结果：表决票

３

票，其中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

７

）滚存利润安排

在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完成后的新老股东共享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前公司的滚存未分配利润。

表决结果：表决票

３

票，其中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生效和实施是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生效和实施的前提条件，但最终是否募集

配套资金或是否募集足额配套资金不影响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行为的实施。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金谷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

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是否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国证监会公告［

２００８

］

１４

号，以下简称“《重组规定》”）第四条规定进行审慎分析，认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重组规定》第四条的规定：

１．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拟购买的标的资产涉及立项、环保、行业准入、用地、规划、建设施工等有关报批事项的，在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前已经取得相应的许可证书或者有关主管部门的批复文件；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行为涉及有

关报批事项的，公司已在《金谷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中

详细披露向有关主管部门报批的进展情况和尚需呈报批准的程序，并对可能无法获得批准的风险作出特别提示。

２．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拟购买的标的资产为藏格钾肥

１００％

股份，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前，资产出

售方已经合法拥有标的资产的完整权利，不存在限制或者禁止转让的情形，不存在出资不实或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

３．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购买的标的资产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的完整性（包括取得生产经营所需要的商标权、专利权、非专

利技术、采矿权、特许经营权等无形资产），有利于公司在人员、采购、生产、销售、知识产权等方面的独立性。

４．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购入的标的资产相对于出售资产而言，能大幅提高公司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具有较高的综合毛利

率和净资产收益水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利于公司改善财务状况、增强持续盈利能力，有利于公司突出主业、增强抗风险

能力，有利于公司增强独立性、减少关联交易、避免同业竞争。

表决结果：表决票

３

票，其中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金谷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第二章规

定的发行条件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是否符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第二章规定的发行条件进行了审慎分

析后认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第二章规定的主体资格、独立性、规范运作、财务与

会计的发行条件。

表决结果：表决票

３

票，其中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金谷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预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就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编制的《金谷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

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独立董事已就本次交易的预案发表了肯定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表决票

３

票，其中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投项目可行性分析的议案》

表决结果：表决票

３

票，其中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青海藏格投资有限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肖永明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的议案》

在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公司拟向藏格钾肥实际控制人肖永明及其一致行动人发行

１６９

，

９０８．７６

万股股份（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数量计算公式为： 股份发行数量

＝

根据评估结果协商确定的拟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

÷

股份发行价格；根

据购买资产的预估值和股份发行价格测算，预计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数量约为

１６９

，

９０８．７６

万股；最终发行数量将根

据标的资产的最终交易价格确定。）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肖永明及其一致行动人预计将持有公司约

６６．２６％

的股份（藏

格钾肥预估值按

９００

，

５１６．４１

万元、募集配套融资股票的发行价格按

５．３０

元

／

股计算，最终以交易各方在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

的评估机构所出具《评估报告书》基础上协商确定的标的资产作价为准，本公司董事会将在评估工作完成后另行公告），超过

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３０％

，触发要约收购义务。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藏格钾肥实际控制人肖永明及其一致行

动人将在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豁免要约收购义务后，向中国证监会申请要约收购豁免。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本次交易需待中国证监会豁免藏格钾肥实际控制人肖永明及其一致行动人的

要约收购义务后方可实施。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股份的申请条件。公司董事

会提请股东大会批准藏格钾肥实际控制人肖永明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股份，并向中国证监会提出豁免

申请。

表决结果：表决票

３

票，其中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九） 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表决结果：表决票

３

票，其中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金谷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０８

证券简称：金谷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７０

金谷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

担责任。

金谷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现将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会计差错的原因和处理

（一）会计差错的原因、内容

昆山宏图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山宏图”）

２０１２

年因与我公司存在借贷纠纷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８

日，最高院做出了二审判决，判决

１

、金谷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昆山宏图实业有限

公司

７３

，

９１６

，

５７０

元及利息；

２

、金谷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昆山宏图实业有限公司本金

２５

，

７９６

，

３４０

元及利息，以及承

担诉讼费用。针对昆山宏图公司诉讼事项，我公司不服最高院的判决，向最高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监督，最高人民检察院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４

日作出高检控民受（

２０１４

）

１６

号民事监督案件受理通知书，我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收到最高人民检察院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６

日作出的高检民监（

２０１４

）

６９

号通知书，目前案件处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查办理阶段。

鉴于该案涉及公司委托第三方付款给昆山宏图、联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达国际”）应承担金额需进一步确

认等原因，公司考虑到解决此诉讼的难度，及可能因追索、诉讼他方产生的诉讼费、律师费等，本着谨慎性原则在

２０１３

年度计

提了预计负债

６

，

０００

万元，该会计处理存在差错。我公司在

２０１３

年应按最高院判决将应付昆山宏图的款项及相应利息全部计

入其他应付款。

（二）会计差错的处理

２０１４

年我公司按最高院判决对应付昆山宏图的款项及根据判决计算的利息共

１３１

，

１６７

，

２１３．８７

元计入了

２０１３

年其他应付

款并冲减了

２０１３

年计提的预计负债

６

，

０００

万元，同时与联达国际、昆山神通电子广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通电子”）进行了

重新核对，对联达国际应承担的金额及相应利息和神通电子代付款共

７６

，

２６５

，

３２３．５４

元（扣除坏账准备后为

７２

，

４５２

，

０５７．３６

元）

计入了其他应收款，对

２０１３

年会计差错进行了调整，具体处理如下：

１

、委托神通电子向昆山宏图支付了

２５

，

３３６

，

１９７．４５

元的款项，由于最高院判决中未确认此款，我公司暂将此款计入其他

应收款，同时计应付昆山宏图；

２

、联达国际应承担的

３５

，

９１０

，

５１４．４７

元，该公司已根据最高院判决的计息起始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按人行贷款利率计算

了相应的利息

１５

，

０１８

，

６１１．６２

元，我公司对联达国际应承担的利息按

１８．０２％

调整了对该公司的投资收益

－２

，

７０６

，

３５３．８１

元；同

时我公司根据最高院判决按联达国际承担的金额与相同时间段和利率计算了应付昆山宏图的利息；

３

、 我公司应承担的

３８

，

４６６

，

１９８．０８

元根据最高院判决的计息起始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按人行贷款率计算了应付昆山宏

图的利息

１６

，

４３５

，

６９２．２５

元；

４

、公司对计入应收联达国际、神通电子的款项按会计政策计提了相应的坏账准备

３

，

８１３

，

２６６．１８

元；

５

、经过上述会计处理后，冲减了上年末预计负债

６０００

万元，冲减了上年度营业外支出

５

，

０９８

，

１０９．６７

元（原预计

６０００

万元

扣除我公司应承担的

３８

，

４６６

，

１９８．０８

元及利息

１６

，

４３５

，

６９２．２５

元后的余额），减少

２０１３

年净利润

１

，

４２１

，

５１０．３２

元（

５

，

０９８

，

１０９．６７－

２

，

７０６

，

３５３．８１－３

，

８１３

，

２６６．１８

）。

二、会计政策变更、前期重要会计差错更正追溯调整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公司对

２０１３

年度会计差错予以追溯调整，对

２０１３

年报表的影响如下：

（一）对合并报表的影响

（

１

）对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调整前 调整数 调整后

其他应收款

４６

，

１７７

，

６５６．３１ ７２

，

４５２

，

０５７．３６ １１８

，

６２９

，

７１３．６７

长期股权投资

５

，

６９８

，

７５４．６２ －２

，

７０６

，

３５３．８１ ２

，

９９２

，

４００．８１

其他应付款

５２

，

９３８

，

４６５．５８ １３１

，

１６７

，

２１３．８７ １８４

，

１０５

，

６７９．４５

预计负债

９０

，

１１５

，

７５０．００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

，

１１５

，

７５０．００

未分配利润

－２２０

，

８８７

，

６１５．３０ －１

，

４２１

，

５１０．３２ －２２２

，

３０９

，

１２５．６２

（

２

）对合并利润表的影响

项目

２０１３

年度

调整前 调整数 调整后

资产减值损失

１３

，

４３２

，

６６０．３１ ３

，

８１３

，

２６６．１８ １７

，

２４５

，

９２６．４９

投资收益

－５６３

，

５０４．４７ －２

，

７０６

，

３５３．８１ －３

，

２６９

，

８５８．２８

营业外支出

８４

，

１１９

，

１１７．３９ －５

，

０９８

，

１０９．６７ ７９

，

０２１

，

００７．７２

净利润

２０

，

１８５

，

７１１．６１ －１

，

４２１

，

５１０．３２ １８

，

７６４

，

２０１．２９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２１

，

６１０

，

８２８．３３ －１

，

４２１

，

５１０．３２ ２０

，

１８９

，

３１８．０１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０８５７ －０．００５７ ０．０８００

稀释每股收益

０．０８５７ －０．００５７ ０．０８００

（二）对母公司报表的影响

（

１

）对母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调整前 调整数 调整后

其他应收款

１１８

，

５２０

，

２７１．１７ ７２

，

４５２

，

０５７．３６ １９０

，

９７２

，

３２８．５３

长期股权投资

１０７

，

８９８

，

７５４．６３ －２

，

７０６

，

３５３．８１ １０５

，

１９２

，

４００．８２

其他应付款

６１

，

９４７

，

３５１．０９ １３１

，

１６７

，

２１３．８７ １９３

，

１１４

，

５６４．９６

预计负债

９０

，

１１５

，

７５０．００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

，

１１５

，

７５０．００

未分配利润

－１６１

，

６７８

，

９５５．７１ －１

，

４２１

，

５１０．３２ －１６３

，

１００

，

４６６．０３

（

２

）对母公司利润表的影响

项目

２０１３

年度

调整前 调整数 调整后

资产减值损失

１７

，

１６０

，

０６０．２０ ３

，

８１３

，

２６６．１８ ２０

，

９７３

，

３２６．３８

投资收益

－５６３

，

５０４．４７ －２

，

７０６

，

３５３．８１ －３

，

２６９

，

８５８．２８

营业外支出

８４

，

１１９

，

１１７．３９ －５

，

０９８

，

１０９．６７ ７９

，

０２１

，

００７．７２

净利润

２２

，

７７３

，

７３７．８９ －１

，

４２１

，

５１０．３２ ２１

，

３５２

，

２２７．５７

三、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关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说明

对昆山宏图诉讼事项的调整只影响到

２０１３

年度的经营成果和业绩，对本期经营成果和业绩无影响。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均对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宜出具了专项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

本次公司根据会计准则等有关规定对以前年度发生的会计差错进行更正，恰当地进行了会计处理，有利于提高公司财

务信息质量，对公司实际经营状况的反映更为准确，使公司的会计核算更符合有关规定。董事会同意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事项。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上述会计差错更正处理，符合公司实际经营和财务状况，对会计差错的会计处理也符合有关财务规定，提高了公司会计

信息质量，客观公允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该事项没有对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造成损害，同意上述会

计差错更正的处理。

公司监事会认为：

公司对以前年度会计差错的更正调整，依据充分，符合法律、法规、财务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真实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

况。同意对以前年度的会计数据进行追溯调整。

金谷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金谷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关于会计差错更正的意见

针对昆山宏图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山宏图”）诉讼事项，金谷源公司不服最高院的判决，向最高人民检察院申请

检察监督，最高人民检察院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４

日作出高检控民受（

２０１４

）

１６

号民事监督案件受理通知书，金谷源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收到最高人民检察院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６

日作出的高检民监（

２０１４

）

６９

号通知书，目前案件处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查办理阶

段。

２０１４

年金谷源公司按最高院判决对应付昆山宏图的款项及根据判决计算的利息共

１３１

，

１６７

，

２１３．８７

元计入了

２０１３

年其他

应付款并冲减了

２０１３

年计提的预计负债

６

，

０００

万元，同时与联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达国际”）、昆山神通电子广

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通电子”）进行了重新核对，对联达国际应承担的金额及相应利息和神通电子代付款共

７６

，

２６５

，

３２３．５４

元（扣除坏账准备后为

７２

，

４５２

，

０５７．３６

元）计入了其他应收款，对

２０１３

年会计差错进行了调整，具体处理如下：

１

、委托昆山神通电子广场有限公司向昆山宏图支付了

２５

，

３３６

，

１９７．４５

元的款项，由于最高院判决中未确认此款，金谷源

公司暂将此款计入其他应收款，同时计应付昆山宏图；

２

、联达国际应承担的

３５

，

９１０

，

５１４．４７

元，该公司已根据最高院判决的计息起始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按人行贷款利率计算

了相应的利息

１５

，

０１８

，

６１１．６２

元， 金谷源公司对联达国际应承担的利息按

１８．０２％

调整了对该公司的投资收益

－２

，

７０６

，

３５３．８１

元；同时金谷源公司根据最高院判决按联达国际承担的金额与相同时间段和利率计算了应付昆山宏图的利息；

３

、 金谷源公司应承担的

３８

，

４６６

，

１９８．０８

元根据最高院判决的计息起始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按人行贷款率计算了应付昆

山宏图的利息

１６

，

４３５

，

６９２．２５

元；

４

、金谷源公司对计入应收联达国际、昆山神通电子的款项按会计政策计提了相应的坏账准备

３

，

８１３

，

２６６．１８

元；

５

、经过上述会计处理后，冲减了上年末预计负债

６

，

０００

万元，冲减了上年度营业外支出

５

，

０９８

，

１０９．６７

元（原预计

６

，

０００

万

元扣除金谷源公司应承担的

３８

，

４６６

，

１９８．０８

元及利息

１６

，

４３５

，

６９２．２５

元后的余额），减少

２０１３

年净利润

１

，

４２１

，

５１０．３２

元（

５

，

０９８

，

１０９．６７－２

，

７０６

，

３５３．８１－３

，

８１３

，

２６６．１８

）。

金谷源已按《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８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规定对上述会计数据采用追溯重述法更

正，公司对

２０１３

年度会计差错予以追溯调整，对

２０１３

年报表的影响如下：

（一）对合并报表的影响

１

、对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调整前 调整数 调整后

其他应收款

４６

，

１７７

，

６５６．３１ ７２

，

４５２

，

０５７．３６ １１８

，

６２９

，

７１３．６７

长期股权投资

５

，

６９８

，

７５４．６２ －２

，

７０６

，

３５３．８１ ２

，

９９２

，

４００．８１

其他应付款

５２

，

９３８

，

４６５．５８ １３１

，

１６７

，

２１３．８７ １８４

，

１０５

，

６７９．４５

预计负债

９０

，

１１５

，

７５０．００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

，

１１５

，

７５０．００

未分配利润

－２２０

，

８８７

，

６１５．３０ －１

，

４２１

，

５１０．３２ －２２２

，

３０９

，

１２５．６２

２

、对合并利润表的影响

项目

２０１３

年度

调整前 调整数 调整后

资产减值损失

１３

，

４３２

，

６６０．３１ ３

，

８１３

，

２６６．１８ １７

，

２４５

，

９２６．４９

投资收益

－５６３

，

５０４．４７ －２

，

７０６

，

３５３．８１ －３

，

２６９

，

８５８．２８

营业外支出

８４

，

１１９

，

１１７．３９ －５

，

０９８

，

１０９．６７ ７９

，

０２１

，

００７．７２

净利润

２０

，

１８５

，

７１１．６１ －１

，

４２１

，

５１０．３２ １８

，

７６４

，

２０１．２９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２１

，

６１０

，

８２８．３３ －１

，

４２１

，

５１０．３２ ２０

，

１８９

，

３１８．０１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０８５７ －０．００５７ ０．０８００

稀释每股收益

０．０８５７ －０．００５７ ０．０８００

（二）对母公司报表的影响

１

、对母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调整前 调整数 调整后

其他应收款

１１８

，

５２０

，

２７１．１７ ７２

，

４５２

，

０５７．３６ １９０

，

９７２

，

３２８．５３

长期股权投资

１０７

，

８９８

，

７５４．６３ －２

，

７０６

，

３５３．８１ １０５

，

１９２

，

４００．８２

其他应付款

６１

，

９４７

，

３５１．０９ １３１

，

１６７

，

２１３．８７ １９３

，

１１４

，

５６４．９６

预计负债

９０

，

１１５

，

７５０．００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

，

１１５

，

７５０．００

未分配利润

－１６１

，

６７８

，

９５５．７１ －１

，

４２１

，

５１０．３２ －１６３

，

１００

，

４６６．０３

２

、对母公司利润表的影响

项目

２０１３

年度

调整前 调整数 调整后

资产减值损失

１７

，

１６０

，

０６０．２０ ３

，

８１３

，

２６６．１８ ２０

，

９７３

，

３２６．３８

投资收益

－５６３

，

５０４．４７ －２

，

７０６

，

３５３．８１ －３

，

２６９

，

８５８．２８

营业外支出

８４

，

１１９

，

１１７．３９ －５

，

０９８

，

１０９．６７ ７９

，

０２１

，

００７．７２

净利润

２２

，

７７３

，

７３７．８９ －１

，

４２１

，

５１０．３２ ２１

，

３５２

，

２２７．５７

作为公司的监事，我们认为：

公司对以前年度会计差错的更正调整，依据充分，符合法律、法规、财务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真实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

况。同意对以前年度的会计数据进行追溯调整。

金谷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八

金谷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的独立意见

金谷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向青海藏格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藏格投资”）指定第三方出售公司所

拥有的除货币资金外的全部资产及负债（不包括资产负债表中已计提预计负债之外的对外担保等或有债务，公司该等对外担

保等或有债务由公司控股股东北京路源世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全部承担）（以下简称“拟出售资产”），并向格尔木藏格钾肥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藏格钾肥”）股东发行股份，购买该等股东所持藏格钾肥

１００％

的股份（以下简称“标的资产”，本次重大

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以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方为：青海藏格投资有限公司、四川

省永鸿实业有限公司、肖永明、北京联达时代投资有限公司、李明、新疆华景君华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杨平、北京联达四方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金石投资有限公司、广州司浦林信息产业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林吉芳；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同

时，公司拟向不超过

１０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及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

意见》等法律法规及《金谷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认真

审阅了公司董事会提供的关于本次交易所有相关文件。全体独立董事承诺均独立履行职责，未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

或者与公司及其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经认真审核，基于我们的独立判断，对本次交易相

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１．

《金谷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金谷源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股份认购框架协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及

其他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交易方案具有可操作性。

２．

公司本次交易聘请的审计机构与评估机构具有相关资格证书与从事相关工作的专业资质，选聘程序合规；公司本次交

易中拟出售资产与标的资产的最终交易价格以评估机构出具评估报告的评估值为参考依据，并经公司与交易对方协商确定；

公司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的价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确定；本次交易定价原则合理。

３．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相关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该等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

经我们事前书面认可。

４．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时，关联董事依法回避表决。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

会议的召开、召集、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５．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公司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得以改善和提高，具有持续经营能力，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

公司治理与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独立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

业。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或者显示公平的关联

交易。

６．

本次交易尚需获得公司全体职工会议及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和中国证监会核准。藏格钾肥实际控制人肖永明及其

一致行动人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申请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审议批准和中国证监会核准。

综上，我们认为，本次交易方案及定价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我们同意公司实施本次交易。

独立董事签名：邵九林 周绍妮 胡国强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金谷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会计差错更正的独立意见

针对昆山宏图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山宏图”）诉讼事项，金谷源公司不服最高院的判决，向最高人民检察院申请检

察监督，最高人民检察院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４

日作出高检控民受（

２０１４

）

１６

号民事监督案件受理通知书，金谷源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收到最高人民检察院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６

日作出的高检民监 （

２０１４

）

６９

号通知书， 目前案件处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查办理阶

段。

２０１４

年金谷源公司按最高院判决对应付昆山宏图的款项及根据判决计算的利息共

１３１

，

１６７

，

２１３．８７

元计入了

２０１３

年其他

应付款并冲减了

２０１３

年计提的预计负债

６

，

０００

万元，同时与联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达国际”）、昆山神通电子广

场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神通电子”） 进行了重新核对， 对联达国际应承担的金额及相应利息和神通电子代付款共

７６

，

２６５

，

３２３．５４

元（扣除坏账准备后为

７２

，

４５２

，

０５７．３６

元）计入了其他应收款，对

２０１３

年会计差错进行了调整，具体处理如下：

１

、委托神通电子向昆山宏图支付了

２５

，

３３６

，

１９７．４５

元的款项，由于最高院判决中未确认此款，金谷源公司暂将此款计入

其他应收款，同时计应付昆山宏图；

２

、联达国际应承担的

３５

，

９１０

，

５１４．４７

元，该公司已根据最高院判决的计息起始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按人行贷款利率计算

了相应的利息

１５

，

０１８

，

６１１．６２

元， 金谷源公司对联达国际应承担的利息按

１８．０２％

调整了对该公司的投资收益

－２

，

７０６

，

３５３．８１

元；同时金谷源公司根据最高院判决按联达国际承担的金额与相同时间段和利率计算了应付昆山宏图的利息；

３

、 金谷源公司应承担的

３８

，

４６６

，

１９８．０８

元根据最高院判决的计息起始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按人行贷款率计算了应付昆

山宏图的利息

１６

，

４３５

，

６９２．２５

元；

４

、金谷源公司对计入应收联达国际、昆山神通电子的款项按会计政策计提了相应的坏账准备

３

，

８１３

，

２６６．１８

元；

５

、经过上述会计处理后，冲减了上年末预计负债

６

，

０００

万元，冲减了上年度营业外支出

５

，

０９８

，

１０９．６７

元（原预计

６

，

０００

万

元扣除金谷源公司应承担的

３８

，

４６６

，

１９８．０８

元及利息

１６

，

４３５

，

６９２．２５

元后的余额），减少

２０１３

年净利润

１

，

４２１

，

５１０．３２

元（

５

，

０９８

，

１０９．６７－２

，

７０６

，

３５３．８１－３

，

８１３

，

２６６．１８

）。

金谷源已按《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８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规定对上述会计数据变动采用追溯重述

法更正，公司对

２０１３

年度会计数据予以追溯调整，对

２０１３

年报表的影响如下：

（一）对合并报表的影响

１

、对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调整前 调整数 调整后

其他应收款

４６

，

１７７

，

６５６．３１ ７２

，

４５２

，

０５７．３６ １１８

，

６２９

，

７１３．６７

长期股权投资

５

，

６９８

，

７５４．６２ －２

，

７０６

，

３５３．８１ ２

，

９９２

，

４００．８１

其他应付款

５２

，

９３８

，

４６５．５８ １３１

，

１６７

，

２１３．８７ １８４

，

１０５

，

６７９．４５

预计负债

９０

，

１１５

，

７５０．００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

，

１１５

，

７５０．００

未分配利润

－２２０

，

８８７

，

６１５．３０ －１

，

４２１

，

５１０．３２ －２２２

，

３０９

，

１２５．６２

２

、对合并利润表的影响

(

下转

B11

版

)

(

上接

B9

版

)

为了避免同业竞争，消除肖永明、藏格投资及关联方侵占上市公司商业机会的可能性，肖永明、藏格投资出具了关于避免

同业竞争的承诺。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上述承诺得到履行的情况下，本次交易有助于避免同业竞争和规范、减少关联交易，并已在

重组预案中进行了充分说明和披露。

３

、上市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否定意见或者无法

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的，须经注册会计师专项核查确认，该保留意见、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所涉及事项的重大影响已

经消除或者将通过本次交易予以消除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８

日，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金谷源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立信中联审字（

２０１４

）

Ａ－０１４１

号

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保留意见为：

“昆山宏图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山宏图”）

２０１２

年因与公司存在借贷纠纷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８

日，最高院做出了二审判决，判决

１

、金谷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昆山宏图实业有限公司

７３

，

９１６

，

５７０

元及利息；

２

、金谷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还昆山宏图实业有限公司本金

２５

，

７９６

，

３４０

元及利息，以及承担诉讼

费用。

该项诉讼系因

２００６

年公司在进口业务中， 昆山宏图通过商品房网签销售给江苏苏豪国际集团和浙江中江控股公司作为

对公司进口业务的担保，由公司代江苏苏豪和浙江中江代付房款给昆山宏图，并由公司出具借条给昆山宏图。同时在业务过

程中，公司委托第三方另行向昆山宏图支付了款项。公司根据相关合同及委托付款的情况，已预计

６

，

０００

万元损失。

但是涉及江苏苏豪和浙江中江的债权转移追索，以及公司委托第三方付款，有待司法或各方确认和取得，我们无法获取

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判定该项判决对会计报表的影响。”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大信备字［

２０１４

］第

１－００２０６

号《关于金谷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报告中保留意见所述事项消除情况的专项说明》，认为：

“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３

）民二终字第

９

号做出的二审判决内容为：

１

、金谷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偿还昆山宏图实业有限公司

７３

，

９１６

，

５７０．００

元及利息；

２

、 金谷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昆山宏图实业有限公司本金

２５

，

７９６

，

３４０．００

元及利息，以及承担诉讼费用。

金谷源公司不服最高院的判决， 向最高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监督， 最高人民检察院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４

日作出高检控民受

（

２０１４

）

１６

号民事监督案件受理通知书，金谷源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收到最高人民检察院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６

日作出的高检民监

（

２０１４

）

６９

号通知书。目前案件处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查办理阶段。

根据对具体证据材料的分析，金谷源公司进行了相应的会计处理：

１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３

）民二终字第

９

号二审判决：金谷源公司就该项判决计算本金及利息，计入上年末其他应付款：

１３１

，

１６７

，

２１３．８７

元；

２

、根据现有证据及与联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对账确认，就该公司应承担的债务本金及利息，计入上年末其他应收款

５０

，

９２９

，

１２６．０９

元；

３

、根据现有证据及与昆山神通电子广场有限公司对账确认，该公司于

２００６

年受金谷源公司委托代为支付昆山宏图的款

项，计入上年末其他应收款

２５

，

３３６

，

１９７．４５

元；

４

、经过上述会计处理后，金谷源公司冲减上年末预计负债

６０００

万元，冲减上年度营业外支出

５

，

０９８

，

１０９．６７

元。

针对上述应收款项及相关利息可能导致的损失，联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昆山神通电子广场有限公司和金谷源公司大股

东北京路源世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就该事项出具担保函，承担全部损失，保证金谷源公司不会因此产生损失。

基于上述我们实施的审核程序及已取得的相关证据，我们认为：金谷源公司在会计报表中对上述已决诉讼的会计处理是

恰当的。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金谷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报告中保留意见所述事项的风险已经消除。”

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上市公司存在最近一年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保留意见的情形，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

导致出具保留意见的事项的重大影响已经消除。

４

、上市公司及其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因涉嫌犯罪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正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调查的情形。

根据相关中介机构的核查，上市公司及其现任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因涉嫌犯罪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

法违规正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５

、上市公司发行股份所购买的资产，应当为权属清晰的经营性资产，并能在约定期限内办理完毕权属转移手续

上市公司本次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标的为藏格钾肥

１００％

的股权，交易对方对藏格钾肥的股权权属清晰，本次交易拟

购买资产过户和权属转移手续相关情况详见核查意见中“五

／

（一）

／４

、关于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资产权属、资产过户或者转移是

否存在法律障碍、相关债权债务处理是否合法的判断”。本次交易重组预案已经充分说明和披露了上述事项。

（三）本次交易是否符合《规定》第四条要求的核查

１

、交易标的资产涉及立项、环保、行业准入、用地、规划、建设施工等有关报批事项的批复情况及本次交易行为涉及的有

关报批事项

交易标的资产为股权资产，不涉及立项、环保、行业准入、用地、规划、建设施工等有关报批事项。

本次交易方案已由上市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重组管理办法》，本次交易还需取得以下批准、

核准：

（

１

）本次交易标的审计、评估等工作完成后，上市公司召开关于本次交易的第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具体方案；

（

２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具体 方案， 并同意豁免藏格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因认购上市公司发行的

股票而触发要约收购股份的义务；

（

３

）中国证监会对本次交易的核准。

（

４

）其他可能涉及的批准程序。

重组预案中已载明：“本次重组能否获得相关的批准或核准以及获得相关批准或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因此本次

交易方案能否最终成功实施存在不确定性，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预案已详细披露本次交易尚需呈报批准的程序，并已对可能无法获得批准的风险做出特别

提示。

２

、上市公司拟购买资产的，在本次交易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前，资产出售方必须已经合法拥有标的资产的完整权利，

不存在限制或者禁止转让的情形。上市公司拟购买的资产为企业股权的，该企业应当不存在出资不实或者影响其合法存续的

情况；上市公司在交易完成后成为持股型公司的，作为主要标的资产的企业股权应当为控股权。

上市公司本次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标的为藏格钾肥

１００％

的股权，交易对方对藏格钾肥的股权权属清晰，本次交易拟

购买资产过户和权属转移手续相关情况详见核查意见中“五

／

（一）

／４

、关于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资产权属、资产过户或者转移是

否存在法律障碍、相关债权债务处理是否合法的判断”。

根据查阅的工商档案资料、藏格钾肥历次出资的验资报告、验资复核报告及各交易对方出具的承诺，标的公司不存在出

资不实和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成为持股型公司，标的资产的企业股权为控股权，标的公司不存在

出资不实或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

３

、上市公司购买资产应当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资产的完整性（包括取得生产经营所需要的商标权、专利权、非专利技术、

采矿权、特许经营权等无形资产），有利于上市公司在人员、采购、生产、销售、知识产权等方面保持独立

本次交易上市公司拟购买的资产为藏格钾肥

１００％

股权，是完整的经营性资产，与生产经营相关的各项资产均包括在内，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在人员、采购、生产、销售、知识产权等方面能够保持独立。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不会对上市公司资产的完整性和上市公司在人员、采购、生产、销售、知识产权等方

面的独立性产生负面影响。

４

、本次交易应当有利于上市公司改善财务状况、增强持续盈利能力，有利于上市公司突出主业、增强抗风险能力，有利于

上市公司增强独立性、减少关联交易、避免同业竞争

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改善财务状况、增强持续盈利能力，有利于上市公司突出主业、增强抗风险能力，详见本核查意

见“五

／

（一）

／５

、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增强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可能导致上市公司重组后主要资产为现金或者无具体经

营业务的情形”和“五

／

（二）

／１

、本次交易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资产质量、改善财务状况、增强持续盈利能力”。

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增强独立性、减少关联交易、避免同业竞争，详见本核查意见“五

／

（一）

／６

、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

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保持独立，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

定”和“五

／

（二）

／２

、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减少关联交易和避免同业竞争，增强独立性”。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改善财务状况、增强持续盈利能力，有利于上市公司突出主业、增

强抗风险能力。本次交易不会对上市公司减少关联交易、避免同业竞争，增强独立性造成不利影响。

六、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是否完整，其权属状况是否清晰，相关权属证书是否完备有效，标的资产按交易合同进行过户或

转移是否存在重大法律障碍的核查

上市公司本次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标的为藏格钾肥

１００％

的股权，交易对方对藏格钾肥的股权权属清晰，本次交易拟

购买资产过户和权属转移手续相关情况详见核查意见中“五

／

（一）

／

关于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资产权属、资产过户或者转移是否

存在法律障碍、相关债权债务处理是否合法的判断”。

七、关于重组预案充分披露不确定性因素和风险事项的核查

根据《

２６

号准则》的规定，上市公司董事会编制的重组预案已充分披露了本次交易存在的重大不确定性因素以及可能对

重组后上市公司的生产经营状况、 财务状况和持续盈利能力产生不利影响的有关风险因素以及其他需要提醒投资者重点关

注的事项。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上市公司董事会编制的重组预案中已充分披露了本次交易存在的重大不确定性因素和风险

事项。

八、重组预案是否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核查

上市公司董事会按照《重组管理办法》、《

２６

号准则》的相关规定编制了重组预案。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预案内容的

真实、准确、完整，对预案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本次交易对方已经承诺：“本方承

诺将及时为上市公司提供本次重组相关信息，并保证所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如因提供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上市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独立财务顾问按照《财务顾问业务指引》之相关规定，对上市公司、交易对方和交易标的进行了尽职调查，核查了上市公

司和交易对方提供的材料，对上市公司和标的资产的经营情况及其面临的风险和问题进行了必要了解，对上市公司和交易对

方披露的内容进行了独立判断。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上市公司董事会编制的重组预案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九、本次交易是否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要求的核查

本次交易包含上市公司配套融资，其配套融资方案内容和定价方式均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证券期货法律

适用意见第

１２

号》第二条、《关于并购重组募集配套资金计算比例、用途等问题与解答》的要求。

十、本次交易是否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六条要求的核查

根据《重组协议》，藏格投资、永鸿实业、肖永明、联达时代、华景君华、杨平、联达四方、林吉芳因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获

得的金谷源股份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李明、金石投资、司浦林创投因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获得的金谷

源股份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的锁定期安排符合《重组办法》第四十六条的规

定，具体情况如下：

藏格投资、永鸿实业、肖永明、林吉芳均为肖永明先生的一致行动人，肖永明先生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第四十六条之第二款：“特定对象通过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取得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权”的情形；联达时代、联达四方属于《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六条之第一款：“特定对象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控制的关联人” 的

情形。因此，藏格投资、永鸿实业、肖永明、联达时代、联达四方、林吉芳因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获得的金谷源股份自该等股

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华景君华、杨平获得藏格钾肥的股权不足

１２

个月，其因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获得的金谷源

股份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六条之第三款：“特定对象取得本次发行的股份时，对其用于认购股份的

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不足

１２

个月”的相关要求，鉴于李明、金石投资、司浦林创投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

时间已超过

１２

个月，因此，李明、金石投资、司浦林创投因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获得的金谷源股份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

根据《重组协议》，藏格钾肥在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额低于本次重组最终评

估报告所列示的各年净利润数，由藏格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藏格投资、永鸿实业、肖永明、林吉芳）进行补偿，补偿方式为股

份补偿。藏格投资、永鸿实业、肖永明、林吉芳合计持有藏格钾肥

９０．８１％

的股权，补偿义务人因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获得的

金谷源股份自该等股份于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登记至其名下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重组协议》约定的补偿期限为：如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于

２０１４

年度完成，藏格钾肥的净利润承诺期限为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如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于

２０１５

年度完成，

藏格钾肥的净利润承诺期限为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上述补偿期限不足

３６

个月，因此，独立财务顾问认为股份锁定期与业

绩承诺期限匹配。

十一、本次交易是否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问答》所列明的各项要求

（一）本次交易构成借壳上市

最近三年上市公司的控股权未发生变动，控股股东为路源世纪，实际控制人为路联及邵萍的情形保持不变。

上市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资产总额（合并报表数）为

５０

，

７０２．４８

万元，本次交易上市公司拟购买资产的总额占上

市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超过

１００％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借壳上市

是指自控制权发生变更之日起，上市公司向收购人购买的资产总额，占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前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

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１００％

以上的重大资产重组，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借壳上市。

（二）本次交易的交易标的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问答》所列明的各项要求

藏格钾肥成立于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为股份公司。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其持续经营时间超过

３

年，实际控制人为肖永明

且未发生变更。其最近

３

年一直从事钾肥（氯化钾）的生产和销售业务，主营业务未发生改变。

本次交易构成借壳上市，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标的公司为股份有限公司，且符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上市管理办法》，并不属于金融、创业投资等需要中国证监会另行规定条件的特定行业企业。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标的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问答》所列明的各项要求。

十二、交易标的是否符合《“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的理解和适用—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１

号》及《发行人最近

３

年

内主营业务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适用意见—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３

号》相关规定的核查

借壳上市中经营实体应当符合《适用意见

１

号》及《适用意见

３

号》的相关要求。

１

、拟购买的标的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标的公司最近

３

年内的实际控制人为肖永明且未发生变更。

２

、拟购买的标的公司最近

３

年内主营业务未发生变更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标的公司最近

３

年一直从事钾肥（氯化钾）的生产及销售业务，主营业务未发生改变。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拟购买的资产符合《适用意见

１

号》及《适用意见

３

号》的规定。

十三、本次交易是否符合《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上市公司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非公开发行股票：

（一）本次发行申请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上市公司的权益被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严重损害且尚未消除；

（三）上市公司及其附属公司违规对外提供担保且尚未解除；

（四）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或者最近十二个月内受到过证券交易所

公开谴责；

（五）上市公司或其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因涉嫌犯罪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正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

（六）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报表被注册会计师出具保留意见、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保留意见、否定意见

或无法表示意见所涉及事项的重大影响已经消除或者本次发行涉及重大重组的除外；

（七）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其他情形。”

经上市公司自查及相关中介机构核查，除以下事项，上市公司不存在《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不

得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情形。

（一）非标事项的消除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８

日，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金谷源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大信备字［

２０１４

］第

１－００２０６

号《关于金谷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报告中保留意见所述事项消除情况的专项说明》，认为：

“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３

）民二终字第

９

号做出的二审判决内容为：

１

、金谷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偿还昆山宏图实业有限公司

７３

，

９１６

，

５７０．００

元及利息；

２

、 金谷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昆山宏图实业有限公司本金

２５

，

７９６

，

３４０．００

元及利息，以及承担诉讼费用。

金谷源公司不服最高院的判决， 向最高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监督， 最高人民检察院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４

日作出高检控民受

（

２０１４

）

１６

号民事监督案件受理通知书，金谷源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收到最高人民检察院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６

日作出的高检民监

（

２０１４

）

６９

号通知书。目前案件处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查办理阶段。

根据对具体证据材料的分析，金谷源公司进行了相应的会计处理：

１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３

）民二终字第

９

号二审判决：金谷源公司就该项判决计算本金及利息，计入上年末其他应付款：

１３１

，

１６７

，

２１３．８７

元；

２

、根据现有证据及与联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对账确认，就该公司应承担的债务本金及利息，计入上年末其他应收款

５０

，

９２９

，

１２６．０９

元；

３

、根据现有证据及与昆山神通电子广场有限公司对账确认，该公司于

２００６

年受金谷源公司委托代为支付昆山宏图的款

项，计入上年末其他应收款

２５

，

３３６

，

１９７．４５

元；

４

、经过上述会计处理后，金谷源公司冲减上年末预计负债

６０００

万元，冲减上年度营业外支出

５

，

０９８

，

１０９．６７

元。

针对上述应收款项及相关利息可能导致的损失，联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昆山神通电子广场有限公司和金谷源公司大股

东北京路源世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就该事项出具担保函，承担全部损失，保证金谷源公司不会因此产生损失。

基于上述我们实施的审核程序及已取得的相关证据，我们认为：金谷源公司在会计报表中对上述已决诉讼的会计处理是

恰当的。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金谷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报告中保留意见所述事项的风险已经消除。”

（二）违规对外担保的消除

１

、上市公司违规对外担保的情况

上市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２

日在江苏省南京市与江苏银茂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南京弘晖汉贸易发展有限公司（两公司以

下简称“转让方”）、玉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现名为联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达国际”、受让方）共同签订了《江苏

金国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 合同约定玉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

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受让江苏金国园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的

１００％

股权及承接

２

亿元债务，上市公司为该

２．２

亿元债务总额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由于联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未能按期足额支付受让款，转让方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查封了江苏金国园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部分房产、联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持有的江苏金国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上市公司子公

司下属矿企的股权、采矿权。

上市公司对上述担保未按相关规定履行审批程序，属于违规担保。

２

、违规对外担保的消除

针对本违规担保，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北京路源世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承诺于第二次董事会前取得担保权利方同意解除

金谷源担保义务的函，若未能取得，承诺以现金或其他资产偿还该等债务、解除相关担保。

根据《

＜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

第三十九条“违规对外提供担保且尚未解除”的理解和适用———证券期货法律适用

意见第

５

号》第五条第二款，“（二）相关当事方已签署有效的法律文件，约定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重组方全部承担上市公司

及其附属公司因违规担保可能产生的债务本息，且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重组方切实具备履约能力”，独立财务顾问核查认

为：（

１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北京路源世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承诺全部承担上市公司及其附属公司因该违规担保可能产生的

债务本息，同时已签署相关承诺；（

２

）鉴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北京路源世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拥有上市公司

４

，

９６８

万股股票，

目前该笔担保的担保余额约

１７

，

５３０

万元，控股股东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除支付其股票冻结需支付的债务外，市场价值余额预计

可以覆盖该担保责任，控股股东切实具备履约能力。综合以上两点，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该违规担保对上市公司的风险隐患已

经消除，同时，本独立财务顾问将督促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履行相关承诺并督促上市公司及时披露本违规担保的消除进展。

十四、交易标的是否符合《首发管理办法》规定的主体资格、独立性、规范运行、财务与会计、募集资金运用等发行条件之

核查意见

本次交易拟购买的标的公司符合《首发管理办法》规定的主体资格、独立性、规范运作、财务与会计、募集资金运用等发行

条件如下：

（一）主体资格

１

、第八条发行人应当是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相关设立文件和工商登记资料，藏格钾肥是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

２

、第九条发行人……持续经营时间应当在

３

年以上……

藏格钾肥成立至今持续经营时间超过

３

年。详见“十

／

（二）本次交易的交易标的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问答》所列

明的各项要求”和“十一、交易标的是否符合《“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的理解和适用—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１

号》及

《发行人最近

３

年内主营业务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适用意见—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３

号》相关规定的核查”。

３

、第十条发行人的注册资本已足额缴纳，发起人或者股东用作出资的资产的财产权转移手续已办理完毕，发行人的主要

资产不存在重大权属纠纷

藏格钾肥自成立以来，历次增资、股权转让过程均履行了法定程序，历次增资已由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验资报告确认。

结合标的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及相关验资报告，标的公司的注册资本已足额缴纳，股东用作出资的资产的财产转移手续

已经办理完毕，主要资产不存在重大权属纠纷。

４

、第十一条发行人的生产经营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结合标的公司所在行业的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国家有关产业政策，并考察标的公司生产经营实际情况，标的公司的

生产经营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５

、第十二条发行人最近

３

年内主营业务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

标的公司藏格钾肥最近

３

年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除正常人事调整外没有发生重大变化；藏格钾肥自

２００２

年成立以来一直

从事氯化钾的生产和销售，最近三年主营业务没有发生重大变化；最近

３

年标的公司藏格钾肥的实际控制人为肖永明，实际控

制人没有发生变更。

６

、第十三条发行人的股权清晰，控股股东和受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存在重大权属纠纷

根据查阅标的公司历次工商变更登记资料、股权转让协议、增资协议及相关验资报告，标的公司股权清晰，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份不存在重大权属纠纷。上市公司本次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标的为藏格钾肥

１００％

的股权，交易对方对

藏格钾肥的股权权属清晰，本次交易拟购买资产过户和权属转移手续相关情况详见核查意见中“五

／

（一）

／

关于本次交易所涉

及的资产权属、资产过户或者转移是否存在法律障碍、相关债权债务处理是否合法的判断”。

（二）独立性

１

、第十四条发行人具有完整的业务体系和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

通过核查标的公司采购、生产、销售等生产经营相关环节，标的公司具有独立的产、供、销系统，具有完整的业务体系和面

向市场自主经营业务的能力。

２

、第十五条发行人的资产完整

标的公司已经办理主要资产的权属文件，具备与生产经营有关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和配套设施，合法拥有商标、专利

等资产的所有权。

３

、第十六条发行人的人员独立

标的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均专职于藏格钾肥工作，没有在藏格投资及其

控制的其他企业中领取薪水或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其他职务。标的公司的财务人员没有在藏格投资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中兼职

４

、第十七条发行人的财务独立

标的公司财务独立，有规范且独立的财务管理制度和会计核算体系。其财务人员没有在肖永明控制的其他企业、藏格投

资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中兼职，能够独立作出财务决策。标的公司独立纳税，独立开设银行账号，不存在与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控制的其他企业共用账户的情形。

５

、第十八条发行人的机构独立

标的公司已建立独立的内部职能和管理部门，独立行使经营管理职权，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间

不存在机构混同的情形。

６

、第十九条发行人的业务独立

标的公司具有独立完整的产、供、销系统，具有面向市场自主经营业务的能力，业务独立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

制的其他企业，交易完成后将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间不存在同业竞争或者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详

见本核查意见“五

／

（二）

／２

、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减少关联交易和避免同业竞争，增强独立性”。

７

、第二十条发行人在独立性方面不得有其他严重缺陷

经核查，标的公司在独立性方面不存在其他严重缺陷。

（三）规范运行

１

、第二十一条发行人已经依法建立健全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董事会秘书制度，相关机构和人员能够依

法履行职责

标的公司已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建立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等相关机构，均能按照相关法规规定行使

权力和履行职责

本次交易，标的公司作为拟置入上市公司的资产，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将成为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届时将依据相关

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的章程以及其他各项议事规则进行规范运作。

２

、第二十二条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已经了解与股票发行上市有关的法律法规，知悉上市公司及其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法定义务和责任

相关中介机构已开始针对标的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规范辅导工作，相关人员在辅导完成后将理解与股票

发行上市有关的法律法规，知悉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法定义务和责任。

３

、第二十三条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规定的任职资格，且不得有下列情形：

①

被

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尚在禁入期的；

②

最近

３６

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最近

１２

个月内受到证券交

易所公开谴责；

③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

根据相关中介机构的核查，标的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尚在禁入

期的情形；最近

３６

个月内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

１２

个月内未曾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标的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具备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规定的资格。

４

、第二十四条发行人的内部控制制度健全且被有效执行，能够合理保证财务报告的可靠性、生产经营的合法性、营运的

效率与效果

经过对标的公司主要内控制度的设置和执行情况的核查，标的公司的内控制度健全且被有效执行，能够合理保证财务报

告的可靠性、生产经营的合法性、营运的效率与效果。

５

、第二十五条发行人不得有下列情形：

①

最近

３６

个月内未经法定机关核准，擅自公开或者变相公开发行过证券；

②

或者

有关违法行为虽然发生在

３６

个月前，但目前仍处于持续状态；最近

３６

个月内违反工商、税收、土地、环保、海关以及其他法律、

行政法规，受到行政处罚，且情节严重；

③

最近

３６

个月内曾向中国证监会提出发行申请，但报送的发行申请文件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或者不符合发行条件以欺骗手段骗取发行核准；或者以不正当手段干扰中国证监会及其发行审核委

员会审核工作；或者伪造、变造发行人或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签字、盖章；

④

本次报送的发行申请文件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⑤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

⑥

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

利益的其他情形

经过核查标的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与相关高管访谈，获取标的公司的承诺函，获取工商、税务、土地、安监、社保、环保、

海关等部门出具的近三年无违法违规的说明，走访标的公司所在地的相关法院，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标的公司最近三年不存

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不存在导致标的资产受到第三方请求或政府主管部门处罚的事实，不存在诉讼、仲裁或其他形式的纠

纷。

６

、第二十六条发行人的公司章程中已明确对外担保的审批权限和审议程序，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

其他企业进行违规担保的情形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６

日，青海中浩天然气化工有限公司与中国进出口银行签订借款合同，取得借款期限为

１０８

个月、金额为

１０．００

亿元借款，当前藏格钾肥以察尔汗盐湖钾镁矿采矿权作为抵押物，为该借款提供抵押担保。截止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该借款余

额为

５．００

亿元。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６

日，青海中浩天然气化工有限公司与中国进出口银行签订借款合同，取得借款期限为

１０８

个月、金额为

１０．００

亿元借款，藏格钾肥为该借款提供保证担保。截止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该借款余额为

５．００

亿元。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０

日，青海中浩天然气化工有限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格尔木支行签订借款合同，取得借款期限为

１２０

个月金额

为

２

亿元借款，藏格钾肥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藏格钾肥承诺于上市公司审议本次重组的第二次董事会召开前解除前述三项担保。

经核查，上市公司在《公司章程》及公司其他相关制度中已明确规定对外担保的审批权限和审议程序，不存在为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

５％

以上股东及其控制的企业进行违规担保的情形。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将成为上市公司全资子

公司，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上市公司《公司章程》及公司其他相关规定履行对外担保的审批程序。

７

、第二十七条发行人有严格的资金管理制度，不得有资金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以借款、代偿债

务、代垫款项或者其他方式占用的情形

标的公司制定了严格的资金管理制度，不存在资金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以借款、代偿债务、代垫

款项或者其他方式占用的情形。

（四）财务与会计

１

、第二十八条发行人资产质量良好，资产负债结构合理，盈利能力较强，现金流量正常

经核查，标的公司的资产质量良好，资产负债水平处于合理范围，盈利能力较强，现金流量正常。

２

、第二十九条发行人的内部控制在所有重大方面是有效的，并由注册会计师出具了无保留结论的内部控制鉴证报告

标的公司已按照财政部颁发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的规定，建立了与财务报表相关的内

部控制制度。现有的内部控制已覆盖了标的公司运营的各层面和各环节，形成了规范的管理体系，内部控制制度的完整性、合

理性及有效性方面不存在重大缺陷。相关审计机构将在本次重大重组第二次董事会召开前为标的公司出具《内部控制鉴证报

告》。

３

、第三十条发行人会计基础工作规范，财务报表的编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制度的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

地反映了发行人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并由注册会计师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标的公司的会计基础工作规范，标的公司财务报表的编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制度的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公

允地反映了标的公司的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审计机构将在本次重大重组第二次董事会召开前为标的公司出具

《审计报告》。

４

、第三十一条发行人编制财务报表应以实际发生的交易或者事项为依据；在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时应当保持应有

的谨慎；对相同或者相似的经济业务，应选用一致的会计政策，不得随意变更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标的公司的审计报告初稿，标的公司编制财务报表均以实际发生的交易或事项为依据；在

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时保持了应有的谨慎；对相同或相似的经济业务，选用了一致的会计政策，未随意变更。报告期内，

标的公司与上市公司的会计政策不存在重大差异。

５

、第三十二条发行人应完整披露关联方关系并按重要性原则恰当披露关联交易。关联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通过关联交

易操纵利润的情形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报告初稿、标的公司提供的资料及说明，标的公司的关联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通过关联

交易操纵利润的情形。

６

、第三十三条发行人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最近

３

个会计年度净利润均为正数且累计超过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净利润以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较低者为计算依据；（二） 最近

３

个会计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累计超过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

或者最近

３

个会计年度营业收入累计超过人民币

３

亿元；（三）发行前股本总额不少于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四）最近一期末无形资

产（扣除土地使用权、水面养殖权和采矿权等后）占净资产的比例不高于

２０％

；（五）最近一期末不存在未弥补亏损

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报告初稿，标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３

年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

较低者为计算依据）累计超过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３

年营业收入累计超过人民币

３

亿元；目前标的公司的股本总额

（注册资本）为

１４

，

３２７．２７

万元，不少于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最近一期末无形资产（扣除土地使用权和采矿权后）占净资产的比例

未超过

２０％

；最近一期末标的公司不存在未弥补亏损。

７

、第三十四条发行人依法纳税，各项税收优惠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人的经营成果对税收优惠不存在严重依赖

根据标的公司出具的说明及相关税务主管机关出具的证明，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截至目前，标的公司不存在违反相关税务法

律、法规的规定而受到税务部门重大处罚的情形，各项税收优惠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标的公司的经营成果对税收优惠

不存在严重依赖。

８

、第三十五条发行人不存在重大偿债风险，不存在影响持续经营的担保、诉讼以及仲裁等重大或有事项

根据标的公司出具的说明及中介机构的核查，标的公司不存在重大偿债风险，不存在影响持续经营的担保、诉讼以及仲

裁等重大或有事项。

９

、第三十六条发行人申报文件中不得有下列情形：（一）故意遗漏或虚构交易、事项或者其他重要信息；（二）滥用会计政

策或者会计估计；（三）操纵、伪造或篡改编制财务报表所依据的会计记录或者相关凭证

标的公司承诺，在提供的重组申报相关文件中不存在下列情形：（

１

）故意遗漏或虚构交易、事项或者其他重要信息；（

２

）滥

用会计政策或者会计估计；（

３

）操纵、伪造或篡改编制财务报表所依据的会计记录或者相关凭证。

１０

、第三十七条发行人不得有下列影响持续盈利能力的情形：（一）发行人的经营模式、产品或服务的品种结构已经或者

将发生重大变化，并对发行人的持续盈利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二）发行人的行业地位或发行人所处行业的经营环境已经

或者将发生重大变化，并对发行人的持续盈利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三）发行人最近

１

个会计年度的营业收入或净利润对

关联方或者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的客户存在重大依赖；（四）发行人最近

１

个会计年度的净利润主要来自合并财务报表范围以外

的投资收益；（五）发行人在用的商标、专利、专有技术以及特许经营权等重要资产或技术的取得或者使用存在重大不利变化

的风险；（六）其他可能对发行人持续盈利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形

经核查，标的公司不存在上述影响持续盈利能力的情形。

（五）募集资金运用

１

、第三十八条募集资金应当有明确的使用方向，原则上应当用于主营业务

本次重组所募集配套资金主要用于标的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未用于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借予

他人、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也未直接或者间接投资于以买卖有价证券为主要业务的公司。

２

、第三十九条募集资金数额和投资项目应当与发行人现有生产经营规模、财务状况、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等相适应

募集资金数额和投资项目与标的公司现有经营规模、财务状况、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相适应。

３

、第四十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应当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投资管理、环境保护、土地管理以及其他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

标的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已经依法履行立项、环评等相关手续，相关土地使用权证正在办理。

４

、第四十一条发行人董事会应当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进行认真分析，确信投资项目具有较好的市场前景和盈

利能力，有效防范投资风险，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

本次重组配套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将有助于提高标的公司盈利能力，有效防范投资风险。

５

、第四十二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后，不会产生同业竞争或者对发行人的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投资项目不会产生同业竞争或对标的公司的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

６

、第四十三条发行人应当建立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制度，募集资金应当存放于董事会决定的专项账户

本次交易后，标的公司将成为上市公司子公司，上市公司金谷源已经建立了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制度，上市公司已审议通

过《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募集资金将存放于董事会指定的专项账户。

十五、上市公司拟出售资产、拟购买资产的预评估方法选择适用性核查

１

、拟出售资产的预评估方法适用性核查

本次拟出售资产主要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

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上市公司拟除售资产出长期股权投资外，主要为应收款项和应付款项，且长期股权投资对应的子公

司均经营不佳，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是合理的。

２

、拟购买资产的预评估方法适用性核查

本次拟购买资产的预评估总体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标的公司最主要的资产为察尔汗盐湖钾镁矿采矿权，其评估值占标

的公司全部股权评估值的

８０．２９％

，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进行评估。

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标的公司主要资产察尔汗盐湖钾镁矿采矿权预评估可以反映藏格钾肥未来的收益情况，其他资产采

用成本法评估又反映了其账面价值情况，本次评估的评估方法选择合理。

十六、关于本次交易中“标的资产藏格钾肥全资子公司青海昆仑镁盐有限责任公司持有一项采矿权未达评估要求”这一

事项对本次交易产生的影响的核查

昆仑镁盐持有一张编号为

Ｃ６３００００２０１１０６６２２０１１３５８３

的《采矿许可证》，矿山名称为青海昆仑镁盐有限责任公司团结湖镁

盐矿，开采矿种为镁盐、钾盐、钠盐，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生产规模为

３０

万吨

／

年，矿区面积为

８．１１４１

平方公里，有效期限自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０

日。

采矿权评估的基础是有可信赖的储量核实报告， 对于上市公司收购的矿业权的评估要求储量核实报告经国土资源部备

案。昆仑镁盐团结湖钾矿未有近年的可供使用的储量核实报告，因储量核实报告的出具、评审、备案需耗费较长时间，在重组

时间紧迫的情况下，考虑到其账面值较小，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为

４７．６０

万元，按账面值确定评估值对整体估值影响不大。另外，

团结湖镁盐矿达到评估要求时，若评估值大于前述账面值，拟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承诺放弃由此应获得更多上市公司股份的

权利；若评估值小于账面值，差额部分由藏格投资以现金补足。

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昆仑镁盐团结湖镁矿账面价值较小，按账面值确定评估值对整体估值影响不大，该等处理方式未导

致上市公司遭受损失或潜在损失，对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影响。

十七、关于对交易对手方履约能力的核查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中涉及多处交易对手方的承诺， 为此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交易对手方本次交易下各项协议的履

约能力（包括但不限于或有债务承担、业绩补偿、抵押质押解除等）进行了财务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１

、路源世纪的或有债务承担能力。根据《重组协议》，金谷源资产负债表中已计提预计负债之外的对外担保等或有债务均

由路源世纪全部承担。独立财务顾问查阅了路源世纪最近两年一期的财务报告（未经审计）、控股股东的重大债权、诉讼情况

说明，查阅了上市公司重大诉讼情况的相关公告、重大事项审议会议资料，访谈了上市公司主要财务人员、相关年报、中期报

告的审计人员，查阅了路源世纪持有的上市公司股权的质押合同、相关债务合同。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路源世纪目前主要资

产为持有的上市公司

４

，

９６８

万股股票，控股股东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除支付其股票冻结需支付的债务外，市场价值余额预计

可以覆盖包括或有负债、债务转移对应的金额，控股股东具备相应的履约能力；

２

、藏格投资、永鸿实业、肖永明、林吉芳的业绩补偿能力。根据《重组协议》，藏格钾肥在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实

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额低于本次重组最终评估报告所列示的各年净利润数，由藏格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藏格投

资、永鸿实业、肖永明、林吉芳）进行补偿，补偿方式为股份补偿。独立财务顾问查阅了藏格钾肥股权情况的相关资料、藏格投

资最近一年一期的财务报表、肖永明控制的其他企业的基本资料，访谈了藏格钾肥实际控制人肖永明先生。经核查，本独立财

务顾问认为藏格投资、永鸿实业、肖永明、林吉芳合计持有藏格钾肥

９０．８１％

的股权，即使全额对承诺业绩进行股份补偿，该部

分股权也已经可以基本覆盖业绩补偿。此外，其还持有巨龙铜业、中浩天然气等多家大型企业，藏格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的业

绩补偿能力具有履约能力；

３

、藏格钾肥

３８％

股权质押解除和采矿权抵押解除的履约能力。根据永鸿实业、肖永明、李明出具的相关承诺，永鸿实业及

李明持有的藏格钾肥

３８％

的股权质押将上市公司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第二次董事会召开前予以解除，中浩天然气承诺，

在上市公司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第二次董事会召开前解除藏格钾肥采矿许可证的抵押。 本独立财务顾问查阅了相关的抵

押质押合同、藏格钾肥股权情况的相关资料、藏格投资最近一年一期的财务报表、肖永明控制的其他企业的基本资料，访谈了

藏格钾肥实际控制人肖永明先生，对股权质押和采矿权抵押解除的拟操作方案进行了可行性了解。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

为藏格钾肥

３８％

股权质押解除可采用抵押权人同意、引入第三方进行担保等多种方式解除，采矿权抵押剩余金额

５

亿元，其相

对于藏格钾肥体系外其他公司总体规模而言占比较低，永鸿实业、肖永明、李明及中浩天然气具有承诺的履约能力。

十八、 预案披露前上市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未达到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证监公司字

［

２００７

］

１２８

号）第五条相关标准

金谷源自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３

日起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停牌。在申请停牌前最后一个交易日（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３

日）公司股票收盘

价为

５．９１

元

／

股，之前第

２０

个交易日（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６

日）收盘价为

６．０５

元

／

股，该

２０

个交易日内上市公司股票收盘价格累计涨幅

－

２．３１％

；同期，深证成指（

３９９００１

）累计涨幅

２．２０％

，

Ｗｉｎｄ

贸易公司与工业品经销商指数（

８８２４２８

）累计涨幅

２．５６％

，剔除大盘因素

和同行业板块因素影响后的上市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未超过

２０％

。因此，金谷源股票价格波动未达到《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

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证监公司字［

２００７

］

１２８

号）第五条相关标准。

经公司自查及独立财务顾问核查，金谷源股价在本次停牌前

２０

个交易日内累计涨跌幅未超过

２０％

，无异常波动情况。

十九、关于上市公司是否存在因本次交易承担置入资产相关员工工资、社保有关的隐形负债的风险及本次交易标的资产

是否涉及离退休人员和内退人员相关费用问题的核查

经核查，藏格钾肥母公司存在部分农民工职工未缴纳社保和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报告期内，缴纳情况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４－０９－３０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缴纳养老保险

１

，

００５ ９０２ ６３６ ６１１

医疗保险人数

９７３ ６７６ ６０６ ６１５

缴纳失业保险人数

１

，

００５ ９１６ ６４１ ５９７

缴纳工伤保险人数

１

，

８８２ １

，

８６１ １

，

４３０ １

，

３１８

缴纳生育保险人数

９７３ ６７６ ６０６ －

缴纳住房公积金人数

１

，

０１６ ９０９ ６２４ ４３３

员工总数

１

，

８８２ １

，

８６１ １

，

４３０ １

，

３１８

报告期内，未缴纳的情况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４－０９－３０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未缴纳养老保险

８７７ ９５９ ７９４ ７０７

未医疗保险人数

９０９ １１８５ ８２４ ７０３

未缴纳失业保险人数

８７７ ９４５ ７８９ ７２１

未缴纳工伤保险人数

－ － － －

未缴纳生育保险人数

９０９ １１８５ ８２４ －

未缴纳住房公积金人数

８６６ ９５２ ８０６ ８８５

员工总数

１８８２ １８６１ １４３０ １３１８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为未缴纳社保和住房公积金的

８１１

名职工发放社保补贴及住房补贴，每人每月

２０

元。

农民工职工不愿缴纳社保和住房公积金的主要原因有：在农村办理了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社保转移

等程序繁琐；反对从个人工资中扣款。

经初步测算，若报告期藏格钾肥全部职工均缴纳“五险一金”，全部费用约

８

，

０００

余万元。

为了维护员工权益，避免社保和住房公积金未全员缴纳问题未来给上市公司造成损失，藏格投资、肖永明承诺：

在本次重组实施完成前及本次重组实施完成后业绩补偿期限内对于藏格钾肥未依法足额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

金等员工福利（已在账上计提的部分除外），在任何时候有权部门或权利人要求藏格钾肥补缴，或对藏格钾肥进行处罚，或向

藏格钾肥进行追索，藏格投资、肖永明将在上述事实发生后的一个月内全额承担该部分补缴、被处罚或被追索的支出及费用

（含滞纳金等费用），且在承担后不向藏格钾肥追偿，保证藏格钾肥及本次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不会因此遭受任何损失。

经核查，藏格钾肥存在部分农民工职工未缴纳社保和住房公积金的情形，藏格钾肥已经取得劳动与社会保障主管部门出

具的证明文件，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藏格钾肥及其下属子公司青海昆仑镁盐有限责任公司未因违反国家劳动与社会保障方

面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

为此，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上市公司不存在因本次交易承担置入资产相关员工工资、社保有关的隐形负债的风险。藏格钾

肥相关员工未缴纳五险一金问题不会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实质性障碍，不会对本次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造成损失。

二十、关于标的资产采矿权的权属续期情况的核查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藏格钾肥与青海省国土厅签订了《矿权出让合同（察尔汗盐湖钾镁矿）》（

２０１４－１３

号），受让新增察尔汗盐

湖钾镁矿采矿权，核定生产钾盐

２００

万吨

／

年，采矿权出让期为

１５．３

年（自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至

２０２９

年至

１２

月）。藏格钾肥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取得

Ｃ６３００００２０１００６６１１２００６８１２７

的《采矿许可证》的有效期限自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４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４

日。根据《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

法》等相关规定，在采矿许可证有限期满

３０

日前，采矿权人需到登记管理机关办理延续登记手续。藏格钾肥察尔汗盐湖钾镁矿

采矿许可证的登记机关为青海省国土资源厅，藏格钾肥将在采矿权到期

３０

日前，积极办理采矿许可证延续登记事宜，确保采

矿许可证顺利完成延续登记。

独立财务顾问查阅了《采矿许可证》有效期续展的相关法律法规、

Ｃ６３００００２０１００６６１１２００６８１２７

的《采矿许可证》取得的各

项法律手续、采矿权价款支付凭证、藏格钾肥关于采矿权续期的相关说明，访谈了藏格钾肥办理采矿权证的相关人员。经核

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Ｃ６３００００２０１００６６１１２００６８１２７

的《采矿许可证》的有效期续期不存在法律障碍。

二十一、本次核查结论性意见

国信证券作为本次金谷源重大资产出售及股份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按照《公

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２６

号准则》、《财务顾问管理办法》和《财务顾问业务指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相关规定，通过尽职调查和对上市公司董事会编制的预案等信息披露文件的审慎核查，并与上市公司、本次交易的法

律顾问、审计机构、评估机构等经过充分沟通后认为：

１

、本次交易事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管理组办法》、《规定》、《

２６

号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中关于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条件。相关信息披露文件的编制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未发现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情况；

２

、本次交易中，标的资产的定价原则公允；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股

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３

、除本核查意见“五、本次交易是否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四十三条和《规定》第四条要求的核查

／

（一）本次交

易是否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要求的核查

／４

、关于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资产权属、资产过户或者转移是否存在法律障碍、

相关债权债务处理是否合法的判断”所述事项外，本次交易的交易标的资产完整，其权属清晰，按交易合同约定进行过户或转

移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本次交易将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改善上市公司财务状况、增强上市公司持续

经营能力，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４

、鉴于上市公司将在相关审计、评估工作完成后编制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并再次

提交董事会讨论，届时财务顾问将根据《重组管理案发》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对本次交易的整体方案出具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二十二、独立财务顾问内部核查意见

经过对重组预案和相关信息披露文件的审核，独立财务顾问出具内部核查意见如下：根据《财务顾问管理办法》、《规定》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了内部核查程序，同意就《金谷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

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并将核查意见上报深交所审核。

项目协办人：刘飒博

年 月 日

财务顾问主办人：雒晓伟 魏宏林

年 月 日

内核负责人：廖家东

年 月 日

投资银行事业部负责人：胡华勇

年 月 日

法定代表人：何如

年 月 日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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